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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电磁波卫生标准

Hygienic standard for environmental electromagnetic waves

本标准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控制电磁波对环境的污染、保护人民健康、促进电磁技术

发展而制订。

本标准适用于一切人群经常居住和活动场所的环境电磁辐射，不包括职业辐射和射频、微波治疗需要的辐射。

1 各词术语

1.1 电磁波

本标准所称电磁波是指长波、中波、短波、超短波和微波。

1.1.1 长波

指频率为 100～300KHz，相应波长为 3～1km 范围内的电磁波。

1.1.2 中波

指频率为 300KHz～3MHz，相应波长为 1km～100km 范围内的电磁波。

1.1.3 短波

指频率为 3～3MHz，相应波长为 100～10m 范围内的电磁波。

1.1.4 超短波

指频率为 30～300MHz，相应波长为 10～1m 范围内的电磁波。



1.1.5 微波

指频率为 300MHz～300GHz，相应波长为 1m～1mm 范围内的电磁波。

1.1.6 混合波段

指长、中、短波、超短波和微波中有两种或两种以上波段混合在一起的电磁波。

1.2 电磁辐射强度单位

1.2.1 电场强度单位

对长、中、短波和超短波电磁辐射，以伏／米（V／m）表示计量单位。

1.2.2 功率密度单位

对微波电磁辐射，以微瓦／平方厘米（μW／cm
2
）或毫瓦／平方厘米（mW／cm

2
）表示计量单位。

1.2.3 复合场强

指两个或两个以上频率的电磁波复合在一起的场强，其值为各单个频率场强平方和的根值，可以下式表示：

式中：E──复合场强，V／m；

E1、E2......En──各单个频率所测得的场强，V／m。

1.3 分级标准

以电磁波辐射强度及其频段特性对人体可能引起潜在性不良影响的阈下值为界，将环境电磁波容许辐射强度标准

分为二级。

1.3.1 一级标准

为安全区，指在该环境电磁波强度下长期居住、工作、生活的一切人群（包括婴儿、孕妇和老弱病残者），均在

会受到任何有害影响的区域；新建、改建或扩建电台、电视台和雷达站等发射天线，在其居民覆盖区内，必须符

合“一级标准”的要求。

1.3.2 二级标准

为中间区，指在该环境电磁波强度下长期居住、工作和生活的一切人群（包括婴儿、孕妇和老弱病残者）可能引

起潜在性不良反应的区域；在此区内可建造工厂和机关，但在许建造居民住宅、学较、医院和疗养院等，已建造

的必须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



超过二级标准地区，对人体可带来有害影响；在此区内可作绿化或种植农作物，但禁止建造居民住宅及人群经常

活动的一切公共设施，如机关、工厂、商店和影剧院等；如在此区内已有这些建筑，则应采取措施，或限制辐射

时间。

2 卫生要求

环境电磁波许辐射强度分级标准见下表。

波长 单位
容许场强

一级(安全区) 二级(中间区)

长、中、短波 V／m 〈10 〈25

超短波 V／m 〈5 〈12

微波 μW／cm2 〈10 〈40

混合 V／m 按主要波段场强；若各波段场分散，则按复合场强加权确定

3 监测检验方法

本标准环境电磁波容许辐射强度监测检验方法见附录 A。

4 监督执行

各级卫生防疫站或各级环境卫生监测站负责监督本标准的执行。

附 录 A

环境电磁波测量规范

（补充件）

A.1 适用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放辐射源所产生的环境电磁波，其频率覆盖范围：长、中、短波（100kHz～30MHz），超短波（30MHz～

300MHz），及微波（300MHz～300GHz）。

A.2 规范内容

A.2.1 测量方式

根据不同需要与目的，应用不同的测量方式，对已建台和扩建台，为调查辐射源周围环境电磁波辐射强度，及其

分布规律，常以辐射源为中心，在不同方位取点的方式进行测量，简称点测；为全面调查某地区环境电磁波的背

景值及按人口调查居民人群所受辐射强度的测量简称面测。

A.2.1.1 点测时以辐射源为中心，将待测区按 5°～10°角度划线，呈扇形展开。随此划线，近区场以每隔 5～



20min 定点测量，远区场以每隔 50～100m 定点测量，或按特殊需要选点测量。

A.2.1.1.1 简易测量：一般用各向同性探头的宽频段场强仪测定之，如探头为非各向同性者，则分别测定各不同

极化方向的场强值，取其矢量和。

A.2.1.1.2 面测量，将待测地区(城市)按人口统计划分若干小区，并标明各小区居民重心地理坐标，从中选择若

干有代表性的小区作为监测点，测量仪器应用环境电磁波自动监测系统，实现各频段自动扫描、自动测量和实时

处理。然后根据各小区人口数量进行加权，求出该地区（城市）居民环境电磁波暴露强度累加百分数。

A.2.2 测量位置

A.2.2.1 旷野平坦地面环境测量一般以人的高度，即 1.7m 左右处测定，如为待建地段，则应在待建建筑物相应

高度处测定。

A.2.2.2 建筑物内部测量，应以不同层次选择有代表性的若干点分别测定之。

A.2.3 测量仪器

辐射源周围的测量，应选用灵敏度≤1V／m，或≤1μW/cm
2
，精度≤│2DB│的场强仪；区域性背景场强测量，应

选用宽频带天线、频谱分析仪和电子计算机配套的自动处理系统。

A.2.4 测量记录整理

除记录全部测量数据外，还应包括：测量地点、测量地点、测量时间、测量日期、测量仪器、天线高度及参加测

量人员等。

A.2.5 场强计算

按公式计算，主要供新建广播电台、电视台、雷达站、地面卫星站等地点选择和建立卫生防护带作根据。

A.2.5.1 长、中波（垂直极化波）场强计算公式：

………………………………………………(A1)

F＝1.41·（2＋0.3X）/（2＋X＋0.6X
2
）.......................（A2）

…………………………………………(A3)

式中：P──发射机功率，KW；



r──被测点与发射天线的距离，Km；

G──相对于接地基本振子的天线增益，DB；

F──地面的衰减系数；

X──数量距离；

λ──波长，m；

ε──介电常数；

δ──导电系数，1／Ω·m。

A.2.5.2 短波(水平极化波)场强计算公式：

短波(水平级化波)场强计算公式同式（A1）、（A2），但其中 X按式（A4）计算：

……………………………………………(A4)

A.2.5.3 电视、调频超短波场强计算公式

……………………………………………(A5)

式中： P──发射机功率，KW；

G──相对于半波偶极子的天线增益，DB；

r──被测点与发射天线的距离，Km；

F（θ）──天线垂直面方向性函数（视天线型式和层数而异）。

A.2.5.4 雷达等微波功率密度 S计算公式：

……………………………………………(A6)



式中: ──发射机平均功率，W；

G──天线增益，DB；

r──天线与被测点距离，m。

A.2.6 计量单位的换算

电场强度与功率密度在远区场中的换算公式

S＝E
2
/377...................................（A7）

式中：S──功率密度，W／m
2
；

E──电场强度，V／m。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浙江医科大学负责起草，由南京医学院、北京医科大学、同济医科大学参加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姜槐、邵斌杰、施浚人。

本标准由卫生部委托技术归口单位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环境卫生监测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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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市公用移动通信基站管理规定》已经 2003年 4月 17日汕头市人民政府第十届 85次常务会

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 2003年 8月 1日起施行。



市 长

二○○三年五月八日

汕头市公用移动通信基站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公用移动通信基站的管理，维护空中电波秩序，保障公用移动通信的健康发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广东省无线电管理实施办法》，结

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公用移动通信，包括模拟移动通讯、数字移动通讯、集群移动通讯、卫星移动

通讯和无线市话通讯等。

本规定所称的公用移动通信基站（以下简称基站），是指在一定的无线电覆盖区中，通过移动通信交换

中心，与移动通信用户设备终端之间进行信息传递的无线电收发信台站。

本规定所称的公用移动通信经营者（以下简称经营者），是指依法获得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获准在

本市建设移动通信网络，并向社会公众提供移动通信业务的单位。

第三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设置、使用基站的经营者以及涉及相关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

守本规定。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条 市无线电管理机构负责对本市基站的设置、使用实施统一管理。

各级公安、规划与国土资源、信息产业、建设、城管、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环保、经贸、卫生等部门，

依照各自的职责权限，协助市无线电管理机构实施本规定。

第五条 基站的设置应符合公用移动通信发展需要，坚持合理布局、资源共享的原则，提倡联合建设

使用基站。

城市公共设施的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为各方经营者共享基站资源提供便利。

任何经营者不得通过签订排他性协议等方式独占基站资源。

第六条 基站选址应注重城市景观，尽量避开城市的重点建筑物、标志性建筑物、城市主要出入口和

重要场所。

禁止在党政机关、医院、学校、幼儿园院内和军用电磁环境保护范围内设置基站。

第七条 经营者应当根据基站选址要求和经营需要，于每年年底前提出下一年度基站设置需求，报市

无线电管理机构备案。

经营者提出的年度基站设置需求中，基站布局或选址与其他经营者的基站设置有重复的，市无线电管

理机构应当给予协调。

第八条 经营者需设置基站的，应按下列程序办理有关手续：

（一）经营者持下列材料，向市无线电管理机构提出基站选址确认及建站申请：

1、基站设置的详细选址计划；

2、公用移动通信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3、使用无线电频率的有效批准文件复印件；

4、营业执照复印件；

5、市无线电管理机构认为应该提交的其他材料。

（二）市无线电管理机构收到经营者的申请后，应在 30个工作日内组织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基站选



址确认、电磁环境测试和电磁兼容分析后，向社会公开征询意见，并对是否符合本规定的选址要求进行审

查，经审查同意的，发给设置基站文件；经审查不予同意的，书面通知经营者，并说明理由。

（三）经营者在收到市无线电管理机构同意设置基站的文件，并落实相关场地及依照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后，方可进行基站建设。

第九条 经营者在进行基站建设过程中，应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尽量减少对居民群众的影响。

经营者进行基站设备的安装，必须先填写“设置无线电台（站）申请表”和“无线电台（站）技术资料申

报表”，报市无线电管理机构审批。安装时不得改动建筑物外观，危及相关建筑物的安全。

第十条 坡地、高山、城乡建筑物或者其它场所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对未经市无线电管理机构选址确

认及同意设置基站的，不得擅自为经营者提供设置基站的场地。

第十一条 经营者应在基站建成后向市无线电管理机构提出验收申请，同时提供下列材料：

（一）基站设计文件和频率配置资料；

（二）基站设备技术资料；

（三）基站电磁辐射测量报告书。

第十二条 市无线电管理机构应在收到经营者基站验收申请后 30个工作日内，组织相关行政主管部门

对基站设施技术标准等项目进行验收。验收包括以下项目：

（一）确认站址使用是否具备合法文件；

（二）确认基站的各项参数是否经过批准；

（三）检查、检测基站设备的主要指标是否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基站经市无线电管理机构验收合格，并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台执照》（以下简称无线电台执照）

后，方可投入使用。

市无线电管理机构在基站验收合格后，应将基站资料报省信息产业部门备案。

第十三条 基站的使用，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无线电设备符合国家技术标准；

（二）经营者有相应的技术人员及管理措施；

（三）电磁辐射标准符合国家标准；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四条 基站无线电台执照按国家有关规定实行每年一次的年检验制度。具体办法由市无线电管理

机构另行制定。

第十五条 基站变更核定项目的，应当向市无线电管理机构办理变更手续；停用或者撤销的，应当向

市无线电管理机构办理停用或注销手续，缴回无线电台执照。

第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拆迁投入使用的基站设施。特殊情况必须拆迁的，应当征得相关

经营者的同意，由提出拆迁要求的单位或者个人承担拆迁所需费用，赔偿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

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挠经营者依法从事基站的设置和维护。

从事施工、生产、种植等活动时，不得危及基站设施，妨碍基站正常工作；特殊情况可能危及基站设

施安全时，应当事先通知相关经营者，并负责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

第十八条 经营者违反本规定第八条规定，未经批准擅自择址建设基站的，由市无线电管理机构责令

停止运行，限期补办手续；情节严重的，可处以 1000元以上 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不符合设置条件的，

应予以查封，或者扣押、没收设备。

第十九条 经营者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规定，未经验收擅自使用基站的，由市无线电管理机构责令停

止运行，限期补办验收手续；情节严重的，可处以 1000元以上 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经验收仍不合格的，

应予以查封，或者扣押、没收设备。

第二十条 经营者违反本规定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不履行基站无线电台执照年检验以及擅自变

更基站核定项目的，处 1000元以上 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一条 所有者和管理者违反本规定第十条规定，擅自为经营者提供设置基站场地的，由市无线电



管理部门予以警告，可并处以 1000元以上 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二条 单位和个人违反本规定，阻挠经营者依法从事基站的设置和维护，损害基站设施或者妨

害基站正常工作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予以修复，造成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第二十三条 无线电管理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行政机关给

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或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自 2003年 8月 1日起施行。

（此件在《汕头市人民政府公报》刊发，不再发文）

主题词：通信 基站△ 规定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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